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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涅槃師的判教及其價值意義 

 

王仲堯 

杭州商學院宗教研究所所長 

 

提要提要提要提要：：：：南北朝涅槃師的判教，最有代表性的是慧觀的「二教五時」判教，竺道生的「四法輪」

判教，以及劉虬的「五時七階」判教。天台宗智顗後來對南北朝判教進行全面反思和總結概

括的「南三北七」十家判教中，南方三家以及北方的一家，都是屬於涅槃師系統的判教。 

  涅槃師的判教，為中國佛教開創了判教這一極其重要的方法論，它後來成為中國佛教教

理思想建構的基本方法論。涅槃師的判教雖然被後人超越了，但是其重大的價值意義，以及

重要的歷史功績，不容忽視。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涅槃涅槃涅槃涅槃師師師師    判教判教判教判教    慧觀慧觀慧觀慧觀    竺道生竺道生竺道生竺道生    劉劉劉劉虬虬虬虬    智智智智顗顗顗顗    價值意義價值意義價值意義價值意義 

 

    南北朝涅槃師的判教，指中國南北朝時代，以弘揚《涅槃經》思想為主的「涅槃師」，

以及基本思想立場屬於此一系統的佛教思想家們，根據《涅槃經》中闡發的涅槃佛性學說，

從特定的思想立場出發，結合《涅槃經》中有關具體論述，所進行的判教。[註 1]  

  涅槃是梵文 nirvana 音譯，又音譯為「泥曰」、「泥洹」、「涅槃那」等，漢譯為滅、滅

度、寂滅、圓寂等。大意為從煩惱繫縛中解脫，小乘佛教的認識是滅除一切煩惱，脫離生死

輪迴而達到的最高修行境界；大乘佛教的認識是不生不滅，是與般若、實相、法身、佛性同

等的範疇，或認為即由法身、般若、解脫三法構成的佛性，此佛教性且具常、樂、我、淨四

德，涅槃佛性學說是中國佛教的主要特色之一。 

  中國佛教涅槃佛性學說依據的是《大般涅槃經》，現編為四十卷，譯者是北涼曇無讖，

譯出此經的時間是西元四二一年。此前略早一些，東晉法顯於四一八年譯出的《大般泥洹經》

（簡稱《泥洹經》）六卷，相當於此經的前五品十卷，被稱為《涅槃經》的「前分」，其餘

部分相應的就稱為「後分」。曇無讖譯出的《涅槃經》在四二一年就傳到了建康（今江蘇南

京 ），立即受到佛教界熱烈歡迎。當時在建康的名僧慧觀、慧嚴以及名士謝靈運等人，依法

顯譯的《泥洹經》分品方法，對《大般涅槃經》的前五分品也作了調整，文字亦有一些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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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南本涅槃經》，曇無讖的原譯本，就被稱為《北本涅槃經》。但是實際上二本的基本

內容一樣，所以後來一般也統稱為《涅槃經》。 

  約在劉宋元嘉年間（四二四－四五二年），與《涅槃經》屬同一個理論系統的《如來藏

記》（四二○年譯出）、《勝鬘經》、《楞伽經》、《央掘魔羅經》、《大法藏經》等也相

繼譯出流傳。[註 2]名僧覺賢在建康道場寺，於四二○年，還譯出了以後影響重大的《華嚴經》。

涅槃系統經籍的傳譯，加上竺道生等人大力鼓吹，涅槃佛性學說，成為南北朝時，無論南方

北方，佛教理論的重要發展趨勢和重要思想內容，南北各家師說，無論毘曇、成實、攝論、

地論諸師，都兼通涅槃學，都深刻地涉及到佛性論問題。從吉藏等人對南北朝十餘家涅槃佛

性理論的料簡總結來看，其所涉及理論的深度和廣度，都超過此前般若學作為佛教理論主流

時六家七宗討論的程度。當然，作為中國佛教思想發展的更高階段來說，這也是題中應有之

義。 

  正因為此，南北朝時的「涅槃師」相對於「毘曇師」、「成實師」一類概念而言，是一

個更為寬泛些的概念。為討論的方便，這裏我們所說的「涅槃師判教」，基本上是指明確地

站在南北朝時的涅槃佛性學說思想的立場上，並直接根據《涅槃經》的思想立場，以及一些

具體思想方法，所進行的判教。 

  因為基本立場以及思想方法一致，所以涅槃師判教具有一些共同性，如區分頓漸二教，

堅持涅槃佛性的終極意義，以及堅持真理發展的邏輯過程的思想。但是，在最早提出判教思

想的慧觀、竺道生和劉虬的三家判教思想中，也都體現出鮮明個性。下面具體分析。 

一、慧觀具有重大創造性的判教思想：「二教五時」 

  慧觀即在上述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創造性地提出影響深遠的「二教五時判教」理論。 

  慧觀當年曾與竺道生等一起，投師廬山名僧慧遠，後來又與竺道生等人北上投鳩摩羅什

門下。他「妙善佛理」，「探究《老》、《莊》」，在羅什門下，「時人稱之曰：通情則生、

融上首，精難則觀、肇第一。」 [註 3]就是說在羅什門下的弟子中，竺道生、道融、慧觀、僧

肇四人造詣較高（僧叡早已成名，學問也是公認的，但是可能因為較年長，故未列入），其

中，竺道生、僧融二人的學問比較廣博，慧觀、僧肇的學問比較專精。後來覺賢僧團到長安，

與羅什僧團形成二大勢力，不久兩家之間發生一些糾紛，覺賢僧團出離長安，經廬山慧遠處，

輾轉來到江南，到當時劉宋首都建康名寺道場寺落腳。經廬山時，慧遠還曾寫信給羅什以為

兩家修好。其間，原為羅什門人的慧觀，投到覺賢一方。到建康後，慧觀成為道場寺主。 

  此後，慧觀實際上是京師佛教界領袖。從僧傳記載來看，當時佛教界一些重大活動，往

往都是由慧觀出面組織的。[註 4]日本佛教學者常盤大定說，道生「闡提成佛」說提出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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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他的昔日同學慧觀向宋文帝奏聞後，道生才因此被擯的。[註 5]審慧觀在悟教問題上與道

生確有牴觸，傳其曾作〈漸悟論〉以駁道生等人頓悟說，此文今佚，湯用彤認為《名僧傳鈔》

中所載〈三乘漸解實相〉文，可能就是〈漸悟論〉中的一段。[註 6]《高僧傳‧慧觀傳》中說，

慧觀有〈辯宗論〉、〈論頓悟漸悟義〉、〈十喻序贊〉等著作，今皆佚。慧皎《高僧傳》中

還說到慧觀治涅槃學，熟悉《老》、《莊》，精通《十誦》（戒律），但未言及其判教，則

可能當時因尚未到全面的教理體系建構的歷史時期，所以判教理論尚不為學界重視。 

  慧觀判教的基本思想，可稱為「二教五時」判教結構，茲圖示如下（圖一）：  

     圖圖圖圖一一一一：：：：慧觀判教結慧觀判教結慧觀判教結慧觀判教結構構構構圖圖圖圖：：：：二教五時二教五時二教五時二教五時 [註 7] 

 教教教教       名名名名          經經經經       典典典典        教教教教       義義義義    

頓教 《華嚴經》 爲菩薩具足顯理 

三乘別教 《阿含經》 
爲聲聞乘說四諦 

爲緣覺乘說十二因緣 

爲大乘說六度 
三乘通教 《般若經》 通化三機 
抑揚教 《維摩》、《思益》等經 褒揚菩薩，抑挫聲聞 
同歸教 《法華經》 會三乘，同歸一極 

二

教

 

漸

教

五

時

 

常住教 《涅槃經》 涅槃常住 

   對佛經教說及學說思想進行料簡、整合的理論批判方法，前已有之：如僧叡針對佛經教

說，僧肇是針對學說思想，[註 8]但慧觀功不可沒。慧觀的功績，不僅在於是中國佛教史上首

位明確開始使用「判教」這一重要方法論概念，而且在於確定了這一種理論方法的地位和作

用，並使其系統化。以後南北朝判教之說紛出，慧觀應有首功焉。 

  慧觀創造判教概念，直接與《涅槃經》給予的啟示有關。此經中說：  

  

善男子，譬如從牛出乳，從酪出生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醍醐最上，若

有服者，眾病皆除。所有諸藥，悉入其中。善男子，佛亦如是，從佛出於十二部經，

從十二部經出修多羅，從修多羅出方等經，從方等經出般若波羅蜜，從般若波羅蜜出

大涅槃，猶如醍醐。言醍醐者，喻於佛性，佛性者即是如來。 

  

  這一段經典性話語，隋唐以後，在智顗等人有關判教的文著中，也是一再被提及的。這

段話所表達的，也正是《涅槃經》所據以立論的一種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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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方法論，實際上是一種堅持真理發展的邏輯過程的思想，其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

的思想方法，在深層次上具有可會通性。[註 9] 

  經中以「從牛出乳，從乳出生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的過程，比喻「從佛

出十二部經（dvadawavga-buddha-pravacana，佛教經典總稱，各經典中，常將佛教經典從內容

和形式上分為十二部分，但對十二部分的內容和順序，說法有所不同），從十二部經出修多

羅（sutra，釋迦說法的直接記錄，即指小乘經），從修多羅出方等經（vaipulya-sutrani，方等，

逐次展開，達於平等一如，方等經，即指大乘經），從方等經出般若波羅蜜（指般若系統經

典），從般若波羅蜜出大涅槃」，以揭示以下幾層思想： 

  (一)佛經雖異，但都是佛法； 

  (二)各種佛教經籍，構成同一個教義體系； 

  (三)在肯定同一個理論體系的前提下，承認具體每一部分的教義，也有高下深淺的不同； 

  (四)佛法教義體系，通過高下層次不同的具體的教義說法，針對不同時機和不同根機，由

淺入深地引導眾生，達到佛性如來，即涅槃境界。 

  檢審《涅槃經》，可見幾乎從頭至尾貫穿著這個思想，不但如此而已，並從各種角度，

反覆闡發。下稍引數例略示。 

  其一其一其一其一，，，，以半滿作譬以半滿作譬以半滿作譬以半滿作譬    用「半」字比喻聲聞乘（小乘）經，「如來視一切眾生如一子」，

教聲聞乘弟子時，當聽法對象，「以其幼稚，力未堪故」，如來則教以「九部經」（亦稱「九

部法」），即九種初期的佛經，如修多羅等，如《法華經》卷一上中說：「我此九部法，隨

順眾生說」。然而當說法的對象「長大」，「如彼長者子，長大堪任讀學」，則「為說毘伽

羅（vyakarana，即聲明，文法學）論」，以其義理具足，成字為滿，是為「滿」字。 

  其二其二其二其二，，，，以大樹作譬以大樹作譬以大樹作譬以大樹作譬    以大樹比喻「藥王」，即佛法全體，以一棵樹上之根、葉、皮等不

同，比喻具體教義教法的差別。 

  其三其三其三其三，，，，以大海作譬以大海作譬以大海作譬以大海作譬    經中說：「善男子，譬如大海，有八不可思議，何等為八？一者漸

漸轉深，二者深難得底，三者同一鹹味，四者潮不過限，五者有種種寶藏，六者大身眾生在

中居住，七者不宿死屍，八者一切萬流。大雨投雲，不增不減。」其中： 

  (一)「「「「漸漸轉深漸漸轉深漸漸轉深漸漸轉深」」」」，指各種經教戒律，由淺入深，指引覺悟； 

   (二)「「「「深難得底深難得底深難得底深難得底」」」」，指佛法廣大，眾生有情，佛以不定說法，引導眾生； 

  (三)「「「「同一鹹味同一鹹味同一鹹味同一鹹味」」」」，指「一切眾生當得常、樂、我、淨」的涅槃境界； 

  (四)「「「「潮不過限潮不過限潮不過限潮不過限」」」」，指遵守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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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種種寶藏種種寶藏種種寶藏種種寶藏」」」」，指各種禪法功德，無量智慧； 

  (六)「「「「大身在中大身在中大身在中大身在中」」」」，指大方便、大神通、大智慧，常不變故，容受一切眾生； 

  (七)「「「「不宿死屍不宿死屍不宿死屍不宿死屍」」」」，指離「一闡提」（此經中既說一切眾生有佛性，偶又說離一闡提，似

有自我矛盾，實為真俗二諦義。）； 

  (八)「「「「不增不減不增不減不增不減不增不減」」」」，指佛性常住，一切眾生平等。 

  此外，一部《涅槃經》中，以「乳、酪、生酥、熟酥、醍醐」為喻，則是隨處可見。 

  但是，對照上圖所示可見，慧觀的判教思想，雖是受《涅槃經》啟發，卻並非照搬，而

是有很大創造性。主要在以下三點： 

  其一，根據《涅槃經》中乳酪等五時說法，對應地創造出三乘別教、三乘通教、抑揚教、

同歸教、常住教五教名稱，並將中國佛教界重視的，幾種在現實中較廣泛流通的經典，依次

與之作出配比，然後一一判定其階位。 

  這種作法，既符合中國文化中「必先正名」的傳統精神，也十分有利於教相判釋中邏輯

過程的清晰性和判教層次的透明性，使之對佛教理論一目了然，便於學者把握。 

  其二，當時《華嚴經》剛在道場寺譯出，以《華嚴經》為頓教，置於五教之上，以顯示

其「為菩薩具足顯理」的頓入教法，表明此經甫一譯出，就受到佛教界的極大重視，同時，

恐怕竺道生頓悟成佛說也是其影響之一。[註 10]宋文帝後來對道生頓悟說十分讚賞，曾召請道

生弟子道猷入宮，「申述頓法」，還表揚道猷道：「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註 11]

意思是說道生當年孤明先發，首倡頓法，如燈絕照，而如今道猷則是繼承大業，如快馬加鞭

奮勇精進。宋文帝又召請慧觀弟子法瑗入京「述生公頓悟義」，而使頓悟之旨，重申宋代。[註 12]

所以，慧觀分全體教法為頓漸二教，顯然不僅僅是受《涅槃經》中半、滿二字說的影響（頓

漸的說法，在《涅槃經》裡是較模糊的），還應是受了《華嚴經》的啟發，有獨創的意義。 

  其三，提出了「判教」概念，此後使判教正式成為中國佛教理論以及佛教宗派教理體系

建構的基本方法論。[註 13] 

  這三點創造，以後深刻貫徹在中國佛教判教思想之中，並始終是中國佛教判教的基本原

則。 

  但是，從邏輯關係上說，慧觀判教思想結構中也有一個重大漏洞。 

  從上表可見，漸教五時中，居最高階位的是常住教，依據經典是《涅槃經》，所明教義

是佛性常住，這是符合當時佛學思想大勢的。但是問題在於，又置頓教及《華嚴經》在其上，

其中關係如何理解？實際上，這樣就已經在實際結果上，形成為兩個高下不同的層次。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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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稍瞭解當時佛教思想發展的情形就知道，這樣的判教結果，連判教者慧觀本人也不會滿

意。 

  當然，對這樣明顯的漏洞，是立刻會有人煉石補之的。這個任務由南北朝涅槃師以外的

各家論師出面承擔。但遺憾的是，結果表明，他們的解決方案仍不成功，我們將在下文展開

討論。 

二、竺道生別具特色的判教思想：「四法輪」 

  涅槃學判教除慧觀的「二教五時」說之外，值得一提的還有竺道生和劉虬之說。竺道生

「四法輪」判教思想，圖示如下（圖二）：  

圖二圖二圖二圖二：：：：竺道生判教結構圖竺道生判教結構圖竺道生判教結構圖竺道生判教結構圖：：：：四法輪四法輪四法輪四法輪 [註 14] 

  輪輪輪輪  名名名名    經經經經  典典典典    說說說說  法法法法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修修修修   法法法法   證證證證   果果果果    

善淨法輪 《阿含經》 始說一善，乃至四空，去三塗之穢 修五戒十善法，斷四惡趣業，證人天果報 
方便法輪 《般若經》 以無漏道品，得二涅槃 修四諦、十二因緣法，證二乘果 
真實法輪 《法華經》 破三成一 修中道實相法，證一乘果 
無餘法輪 《涅槃經》 會歸常住 修常住妙法，證涅槃果 

   同為涅槃系統的判教說，竺道生的判教思想同樣具有創造性。但是其與基本同時提出判

教思想的同學慧觀的判教說比較，有不同的特徵，主要是以下幾點： 

  其一，道生判教也是受《涅槃經》啟發，是可以肯定的（上文已提到，《涅槃經》中可

作判教依據的說法有多種）。與慧觀用「五教」配比「五時」作教相的階位名稱不同的是，

道生是用「四法輪」命名教相的階位。法輪（dharma-cakra），即佛教之謂真理之輪。眾生因

法輪轉動而轉迷成悟，趣得解脫。印度古代認為大地之下有虛空輪、風輪、水輪、金輪四輪

支撐而成為一世界。[註 15]用「善淨」、「方便」、「真實」、「無餘」法輪命名判教階位，

也是有創造性的。與慧觀「五教」名稱相比，另有一種直觀性，概念的清晰度也是可取的。 

  其二，道生對判教四階位（法輪）的解說，與慧觀比較，更具思辯性，也更理性一些。

如涉及到慧觀判教說中未涉及的「人天果報」問題，這在中國佛教的判教中後來一直是一個

重要但微妙的問題（人天果報問題，在下文論述劉虬判教內容時將予討論）。但是問題在於，

理論的價值，往往不在其思辨程度的高深，而在其滿足特定時代需求的程度。 

  我們今天大概可以這樣說，比較而言，慧觀的身份，決定了其更貼近宗教的現實社會一

些，其判教語言對各階位的解說，也更直觀明瞭一些，易被人們（尤其是文化程度可能不高

的大眾）理解和接受。道生與慧觀二人之間淵源極深，但無論是同赴長安投鳩摩羅什門下之

後，還是回到建康共同研治涅槃佛性學說之時，都發生過衝突是十分可能的。創判教說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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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觀在建康著名大寺道場寺做寺主，是京師佛教領袖，道生在廬山也屬一方宗主，道生立判

教說，異於慧觀，也屬題中應有之義（二人立說，必立即互相知曉）。不過這一點只是我的

臆測，未必定是如此。 

  其三，道生判教，重點是突出《涅槃經》。這點既顯示其思想專攻，也符合其被譽為「涅

槃聖」的身份。但是也可能他當時在廬山，尚未將新譯出的《華嚴經》納入視野，並與《涅

槃經》作過深入比較。 

  由於以上三點特徵，以及道生未如慧觀那樣明確提出「判教」概念，從現有文獻來看，

道生的判教思想，在當時的反響可能不是很大。 

三、劉虬有重要影響的判教思想：「五時七階」 

  各種史書上都說劉虬是「南齊隱士」，其具體身世不詳。劉虬的判教內容和判教的基本

思想，對後來的判教產生過重要的影響。先將劉虬判教結構圖示如下（圖三）：  

圖三圖三圖三圖三：：：：劉劉劉劉虬虬虬虬判教結構圖判教結構圖判教結構圖判教結構圖：（：（：（：（漸教漸教漸教漸教））））五時七階五時七階五時七階五時七階 [註 16] 

五五五五       時時時時    七七七七  階階階階    經經經經   典典典典      說說說說  法法法法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第一時（佛初成道） 第一階 《提謂波利經》 說五戒十善人天教法 
第二階 說四諦，授聲聞乘 
第三階 說十二因緣，授緣覺乘 第二時 
第四階 

《阿含經》 
說六波羅蜜，授大乘 

第三時  第五階 《般若》、《維摩》、《思益》等經 說三乘教法（權說） 
第四時  第六階 《法華經》 明一乘教法（開權顯實，實說） 

漸

教

漸

教

漸

教

漸

教

 
第五時（佛臨滅度一日夜內） 第七階 《涅槃經》 說常住教法 

   劉虬判教與慧觀判教同屬涅槃學系統，判教的基本結構也相同。但二者的不同之處也是

明顯的，主要有三： 

  其一，據有關佛經，又析出「五時」中每一時所謂的佛說法經歷的具體時間，這一點以

後為各家判教沿用；[註 17] 

  其二，於「漸教」第二時中，又細劃出「三階」之分，這對於理解有關經教，分析認識

有關學說，是有價值的，作這一種方法論，也為以後各家判教說沿用（當然以後的各家判教

不一定具體採用這種劃分法），在當時，似也代表了一種從混淆大小乘理論的模糊中走出來

的自覺性，是當時佛教思想理論走向成熟的一種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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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將「人天教法」與其他經教分開，列入佛教最低階位（竺道生的「人天果報」並

未與其他經教分開，見圖二）。「人天教」問題，對於中國佛教思想的發展和成熟，是一個

重要的問題，具有特殊意義，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 

  「人天教」實際上指本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將其判入佛教結構中，視其為佛教思想體

系中的組成部份之一，體現了始終存在的儒佛合流（或從廣闊的意義上說的三教合一）的文

化潮流。 

  南北朝時，總的來說，三教合一是主流，但當時儒學不太景氣也是事實。劉虬的判教也

恰如其份地反映了時代精神。 

  自東晉般若學興起，尤其經羅什的翻譯，僧叡、僧肇的批判總結與理論建構後，佛學已

儼然與本土文化中的儒、道二家分庭抗禮，開始形成三足鼎立之勢。由於般若學與玄學的互

補作用，佛學是受到上層社會歡迎的。東晉士族中影響甚大的名士孫綽（三二○－三七七年）

作〈喻道論〉，在歷史上首次明確提出「周禮即佛，佛即周禮」的說法：  

  

周禮即佛，佛即周禮，差內外名耳。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佛者，梵語，晉訓覺也。

覺之為義，悟物之謂，猶孟軻以聖人為先覺，其七一也。應世軌物，蓋亦隨時。周孔

求文極弊，佛教明其本耳。共為首尾，其致不殊。即如外聖有深淺之跡，堯舜世夷，

故二後高讓；湯武時難，故兩君揮戈。淵默之與赫斯[註 18]其跡與胡越？然其所以跡者，

何嘗有跡哉？[註 19] 

  

  其中有些說法，如「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本耳」，認為二者功用，在終極意義上相同，

但具體而言，周孔治表，佛教治本，隱然也有讚揚佛教，認為其高於儒學之意。這種說法，

在儒學界並無異義。 

  對比一下佛教界，情況卻又不同。南朝劉宋名僧慧琳，作《白黑論》，[註 20]認為儒佛二

教乃「殊途而同歸」。但是佛教界卻認為慧琳此舉乃是「貶黜釋氏」，要將他開除僧籍。但

是推崇佛教的宋文帝卻欣賞此文，還讓慧琳參與朝廷機要，勢傾一時。[註 21] 

  所謂「人天果報」、「人天教法」之類的名稱，都是肯定「人天教」不與佛教抵觸，是

佛教教法之一，雖然層位最低。有人認為這個名稱可能是《提謂波利經》[註 22]中首先使用。

這種說法看來根據不足。劉虬以《提謂經》為「人天教」依據，並從其他教法中析出，這種

思想以及思想方法，對以後的判教各家，都有重要的影響。下面略擇四例影響最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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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天台宗智顗判教論「鹿苑時」時中，論述這個問題是這樣說的：「若說四阿含，

《增一》明人天因果，《中》明真寂深義，《雜》明諸祥定，《長》破外道」，[註 23]文中的

「《增一》、《中》、《雜》、《長》」，分別是指《增一阿含經》、《中阿含經》、《雜

阿含經》、《長阿含經》四種主要的小乘佛經，可知智顗判教思想中，對「人天因果」教的

判釋，與劉虬沒有不同。在其他不少地方，智顗也大量引用《提謂波利經》，對此經十分重

視，甚至對劉虬判其為「人天教」所依據的經典明確表示了不滿。 

  此外，智顗概括南北朝以來判教為「南三北七」，「北七」中第一家，某師所判「五時

教」，就是指劉虬的這種判教法，其判漸教「五時」中，最低的也就是「人天教」，經典依

據即是《提謂波利經》。[註 24] 

  其二，三論宗吉藏亦定「人天教」為最低，吉藏在論述判教思想時說：「小利即生人天

善福」（小利，指世間法），「既墮是非，還現儒墨」，「如此之類，為一次跡矣」，認為

終究逃不出三界輪迴的教法中最低層位者。[註 25]「人天善福」，也就是「人天因果」。 

  其三，華嚴宗法藏判教，將愚法二乘教（小乘）分出六宗，最低是「我法俱有宗」，就

是指「人天乘」，我們比較一下法藏的華嚴宗判教結構（圖四）：  

   圖四圖四圖四圖四：：：：法藏法藏法藏法藏（（（（華嚴宗判教結構圖華嚴宗判教結構圖華嚴宗判教結構圖華嚴宗判教結構圖）：）：）：）：五教十宗五教十宗五教十宗五教十宗 [註 26]  

五 教五 教五 教五 教  十 宗十 宗十 宗十 宗  

教 名教 名教 名教 名     依 據 經 典依 據 經 典依 據 經 典依 據 經 典     宗 名宗 名宗 名宗 名     部 派部 派部 派部 派     

一 我法俱有宗 人天乘、小乘犢子部 

二 法有我無宗 說一切有部、雪山部、多聞部

三 法無去來宗 
大衆部、雞胤部、制多山部、

西山住部、法藏部、飲光部 

四 現通假實宗 說假部、《成實論》師 

五 俗妄真實宗 說出世部 

小

乘

小

乘

小

乘

小

乘

    

一 
小乘教 

(愚法二乘教)   

《四阿含》等經 

《僧祗》、《四分》、《毗曇》、

《雜心》、《俱舍》、《顯宗》、

《正理》、《成實》等論 

六 諸法但名宗 一說部 

空始教 

二 
始教 

(分教)  
相始教 

《般若》等經 

《中論》、《百論》、《十二門

論》等論 

《解深密》等經 

《瑜伽》、《唯識》等論 

七 諸法皆空宗（法相唯識宗） 

漸漸漸漸    

教教教教    

三 終教(實教) 

《諸法無行》、《密嚴》、《涅

槃》、《勝鬘》等經  

《起信》、《寶性》、《法界無

差別》、《佛性》等論 

八 真德不空宗 

四 頓教(一乘頓教) 
《維摩》、《思益》、《楞伽》、

《圓覺》等經 
九 相想俱絕宗 

大

乘

大

乘

大

乘

大

乘

    

圓圓圓圓    

頓頓頓頓    

教教教教 五   圓教  (別教) 《華嚴經》 十 圓明俱德宗 

    法相宗窺基判教，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與上說類似，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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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四，宗密判教中，按照法我之行法詮說此意，我們比較一下宗密的判教結構（圖五）：  

 圖五圖五圖五圖五：：：：宗密判教結構圖宗密判教結構圖宗密判教結構圖宗密判教結構圖：：：：教三種會禪三宗教三種會禪三宗教三種會禪三宗教三種會禪三宗 [註 27] 

教 三 種教 三 種教 三 種教 三 種  禪 三 宗禪 三 宗禪 三 宗禪 三 宗     

密意依性說相教密意依性說相教密意依性說相教密意依性說相教    

對 應 宗 派對 應 宗 派對 應 宗 派對 應 宗 派     依 據 經 典依 據 經 典依 據 經 典依 據 經 典     

人天因果教(人天教) 《詩》、《書》、《禮》、《樂》、《易》 

 

說斷惑滅苦樂教(小乘教) 
諸《阿含》等六一八卷經，《婆

娑》、《俱舍》等數六九八卷論。 

 

息妄修心宗息妄修心宗息妄修心宗息妄修心宗    

一一一一    

將識破境教 

(大乘法相教，對應法相宗) 

《解深密》等數十本經，《瑜伽》、

《唯識》等數百卷論。 對應宗派：北宗神秀以及南傳，保唐，宣化。 

(此外，「牛頭、天台、惠稠、求那等，進趣方

便，跡即大同，見解即別」。) 

密意破相顯性教密意破相顯性教密意破相顯性教密意破相顯性教((((大乘破相教大乘破相教大乘破相教大乘破相教))))    泯絕無寄宗泯絕無寄宗泯絕無寄宗泯絕無寄宗    

對 應 宗 派對 應 宗 派對 應 宗 派對 應 宗 派     依 據 經 典依 據 經 典依 據 經 典依 據 經 典     
二二二二    

三論宗 

諸部《般若》千餘卷經，《中論》、

《百論》、《十二門論》三論，《廣

百論》及《智度論》百卷 

對應宗派：牛頭以及石頭、徑山。 

(此外，「荷澤、江西、天台等門下，亦說此理，

然非所宗」。) 

 

顯示真心即性教顯示真心即性教顯示真心即性教顯示真心即性教（（（（一乘顯性教一乘顯性教一乘顯性教一乘顯性教））））    直顯心性宗直顯心性宗直顯心性宗直顯心性宗    

對 應 宗 派對 應 宗 派對 應 宗 派對 應 宗 派     依 據 經 典依 據 經 典依 據 經 典依 據 經 典     

 

三三三三    
華嚴宗 

《華嚴》、《密嚴》、《圓覺》、《佛

頂》、《勝鬘》、《如來藏》、《法華》、

《涅槃》等四十餘部經，《寶性》、

《佛性》、《起信》、《十地》、《法

界》、《涅槃》等十五部論。 

對應宗派：荷澤及江西。 

 

   宗密的判教思想，被認為是代表了中唐之後三教合一的中國思想發展文化大勢。我們從

上示宗密的判教思想結構中也清晰可見，其對「人天因果教」或曰「人天教」的地位的判釋，

對儒家經典的肯定，以及對「儒佛合一」的思想表達，比他的佛教界前輩要明確和堅定得多。

[註 28] 

  以上智顗、吉藏、窺基、法藏、宗密等大師的判教，在「人天教」問題上，基本思路都

採用劉虬說法，可見劉虬此說，影響不凡。或曰此說立論所具有的創造性。 

  注意儒佛雙方對於雙方關係的看法的這些差異，並以之與唐末五代之後，雙方對雙方關

係的看法的變異，是很有趣，也是很意味深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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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於「不定教」 

  南北朝佛學界繼慧觀等人之後，各家論師普遍提出各自判教。就涅槃學判教而言，上文

說到慧觀判教中的重大漏洞，在劉虬判教中也同樣存在。各家論師的判教都對其進行了補救。

補救的方法，在此後各家判教中，是都普遍採用了「不定教」說。 

  智顗在《法華玄義》中，首次對南北朝各家判教進行全面批判總結，以與自己建立的獨

創性更強的判教體系作為參照。他指出，南北朝判教可概括為「南三北七」十家，「所謂南

三北七，南北地通用三種教相，一頓，二漸，三不定。」[註 29] 

  現據智顗《法華玄義》卷九、卷十，及窺基《法苑義林章》，列表如下（圖六－A 至圖

六－D；前三家即「南三」，第四家是「北七」中的第一家）：  

 圖六圖六圖六圖六————A：：：：虎丘山岌師虎丘山岌師虎丘山岌師虎丘山岌師；（；（；（；（漸教漸教漸教漸教））））三時教三時教三時教三時教[註 30] 

教教教教                        名名名名          經經經經                                    典典典典              教教教教                    義義義義    

頓   教 《華嚴經》 爲菩薩具足顯理 

有相教 《阿含經》 見有得道 

無相教 從《般若經》到《法華經》 見空得道 漸教三時 

同歸教 《涅槃經》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如來常住無有變易 

三三三三    

種種種種    

教教教教    

相相相相 
不 定 教 《勝鬘》、《金光明》、《央掘魔羅經》等經 別應於機[註 31] 

 圖六圖六圖六圖六————B：：：：宗愛法師宗愛法師宗愛法師宗愛法師：（：（：（：（漸教漸教漸教漸教））））四時教四時教四時教四時教  

教教教教                        名名名名          經經經經                        典典典典         教教教教                        義義義義    

頓   教 《華嚴經》 爲菩薩具足顯理 

有相教 《阿含經》 見有得道 

無相教 《般若經》、《維摩》、《思益》、等經。 見空得道 

同歸教 《法華經》 會三歸一，萬善悉向菩提 
漸教三時 

常住教 《涅槃經》 涅槃常住佛性 

三三三三    

種種種種    

教教教教    

相相相相 

不 定 教 《勝鬘》、《金光明》、《央掘魔羅經》等經別應於機 

 圖六圖六圖六圖六————C：：：：齊定林寺僧柔齊定林寺僧柔齊定林寺僧柔齊定林寺僧柔，，，，惠次惠次惠次惠次：（：（：（：（漸教漸教漸教漸教））））五時教五時教五時教五時教  

教教教教                        名名名名          經經經經                        典典典典         教教教教                        義義義義    

頓    教 《華嚴經》 爲菩薩具足顯理 

有相教 《阿含經》 見有得道 

無相教 《般若經》 見空得道 

褒貶抑揚教 《維摩》、《思益》等經 褒揚菩薩，抑挫聲聞。 

同歸教 《法華經》 會三歸一，萬善悉向菩提 

漸教三時 

常住教 《涅槃經》 涅槃常住佛性 

三三三三    

種種種種    

教教教教    

相相相相 

不 定 教 《勝鬘》、《金光明》、《央掘魔羅經》等經別應於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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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道場寺慧觀說，在漸教內開有相、無相、褒貶抑揚教、同歸教、常住教五時，除未出

《維摩》、《思益》等經，其圖同上，略。  

 圖六圖六圖六圖六————D：：：：北地某師北地某師北地某師北地某師：（：（：（：（漸教漸教漸教漸教））））五時教五時教五時教五時教    

教教教教                名名名名                                        經經經經                                                典典典典    

頓 教 《華嚴經》 

人天教 《提謂波利經》 

有相教 《阿含經》 

無相教 《維摩經》、《般若經》 

同歸教 《法華經》 

漸教 

常住教 《涅槃經》 

三三三三    

種種種種    

教教教教    

相相相相 

不定教 《勝鬘》、《金光明》、《央掘魔羅經》等經 

 

  所謂南北地「通用三種教相」，實際上是指這四家判教中，「通用三種教相」。從思想

結構看，以上四家判教的共同特徵有三： 

  其一，都是在慧觀、道生、劉虬三家判教的基礎上進行，因此都屬涅槃師系統的判教； 

  其二，但是都引入「不定教」說；這是與慧觀、道生、劉虬三家涅槃系統的判教主要不

同處；然而除「不定教」說，判教基本結構皆出自慧觀判教說無疑，第四種具體又是仿劉虬

判教； 

  其三，都以《勝鬘經》、《金光明經》、《央掘魔羅經》等為新創的「偏方不定教」依

據。[註 32]下面進一步討論第三點。 

  「不定教」之說同樣直接出自《涅槃經》的啟示，因此經中說，佛法如大海深難到底：  

  

是故名深，復有甚深。於是經（指《涅槃經》）中，或時說我，或說無我；或時說常，

或說無常；或時說淨，或說不淨；或時說樂，或時說苦；或時說空，或說不空；或說

一切有，或說一切無；或說三乘，或說一乘；或說五陰即是佛性，金剛三昧及以中道、

首楞嚴三昧、十二因緣、第一義空、慈悲平等，於諸眾生頂智信心，知諸根力，一切

法中，無罣礙智，雖有佛性，不說決定，是故名深。[註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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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鬘》、《金光明》等經，上文已提及，是較《涅槃經》稍後譯出。這些經典（此外

尚有《大集經》、《央掘魔羅經》等）有其共同特徵，即都屬於如來藏佛性論系統的經籍，

而從判教結構上看，對於慧觀留下的自我矛盾，形式上看也確是一種補救，但是，問題是，

一方面由於是偏方，「就非正路」，事實上這類經籍與判教列入的其他代表性佛經在體例上

明顯也是不協調的；另一方面，在邏輯結構上也沒有能夠進一步說明任何問題，實際上僅僅

增加一個形式。這塊補天之石，無論質料、形制、色彩都不合適，因此後來被否定，就事屬

必然。[註 34] 

五、結語 

  南北朝涅槃師系統的判教，後來受到智顗的嚴厲批判。智顗對涅槃師判教的批判，如同

他對南北朝其他判教思想的批判一樣，是極其深刻而有力的，這種批判，是智者大師創立天

台教理的一個重要環節。 

  智顗對涅槃師系統判教的分析和批判是從否定「偏方不定教」入手的，並在否定「偏方

不定教」的基礎上，建立他自己新的「不定教」說。智顗創立天台宗「五時八教」判教結構，

首先是將判教對象──佛教，視為不可分割的整體，其次是承認整體中各組成部分的差異性，

然後以統一的價值觀予以會通。在此思想結構中，「不定教」是一個貫通全局的核心概念。

[註 35] 

  智顗「五時八教」中的「五時教」是他新創的。相對而言，南北朝涅槃師判教中的「五

時教」，可稱為「舊五時教」。「舊五時教」以牛乳煉取過程中的乳、酪、生酥、熟酥、醍

醐五味，喻佛教說由淺入深，次第開導的五個過程（五時），這種說法，對於解釋不同佛經

中不同的含義，乃至由於時空上的關係而包含著許多自我矛盾的說法，是有利的，因此自慧

觀立說之後被南北朝多家判教所採用。但是，智顗認為，「舊五時教」有一個根本缺陷，在

於未能包含全部佛教，因此迷失宗旨，他說：  

  

若五時明教，得五味方便之文，而失一道真實之意，雖得其文，配對失旨，其文通用，

其對宜休。[註 36] 

  

  意思是說，「舊五時教」從表面看來，與《涅槃經》經文中的某些說法，是可以一一對

應的，但是實際上所「配對」解釋的佛教義理，已「失一道真實」，正所謂「滯文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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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智顗認為，所失者又正是其中最重要者，即「頓教」被排斥在「五時」之外了。智顗

認為，不應該在「五時」之外，更立「頓教」，作為「頓教」的《華嚴經》，應該包含在「五

時」之內。他說：  

  

如牛新生，血變為乳，純淨在身，犢子若 ，牛即出乳。佛亦如是，始坐道場，新成

正覺，無明等血，轉變為明，八萬法藏，十二部經，具在法身。大機犢子，先感得乳。

乳為眾味之初，譬頓在眾教之首，故以《華嚴》為乳耳。[註 37] 

  

即認為應將《華嚴》頓教，概括在「五時」之內，並且列在「五時教」之首，是「五味」中

之一味，猶如乳雖非酪、酥、醍醐等，但乳中實已包含酪等在內。這個思想，實際上在《涅

槃經》中也是處處閃現的。智顗據此更加發揮，說：「夫日初出，先照高山，日若垂沒，亦

應餘輝峻嶺」。[註 38]這樣，又以開權顯實，明萬善同歸的《法華經》來作為貫穿會通眾經的

核心，從邏輯結構上看，與《華嚴經》為頓教，也沒有矛盾。 

  這樣，智顗就跳出了南北朝時涅槃師的判教以「頓、漸」為判教基本框架，並在漸教中

再開出「五時」或「七階」的舊思路（以「頓、漸、不定」三種教相的判教，實際上仍是以

「頓、漸」為基本框架的判教思路，本文上面已作分析），而以新的「五時教」，融「頓、

漸」二教在內，鑄全部佛法為一整體，才在判教中概括了全部佛教。以判教而言，對當時中

國流行的全部佛教學說思想進行整理，並總結、批判的作用，也才真正得到實現。這樣，智

顗的天台宗判教就突破了慧觀為代表的涅槃師判教的框架。此後隋唐各家判教，都循智顗成

說，絕非偶然。比方說，我們可以比較對照一下華嚴宗法藏的判教或更後來的宗密的判教，

[註 40]顯然可見，他們都是以智顗的「新五時教」的框架為判教的基本框架結構的。 

  判教是中國佛教建立教理思想結構的根本方法論。南北朝涅槃師的判教，是這一對於中

國佛教的思想建構至關重要的方法論的開創，它使涅槃師的判教成為中國佛教思想的邏輯進

程中，具有重要意義的一個環節。這也正是中國佛教思想史上，大勇精進精神的光彩閃耀，

契理契機精神的具體體現。從這個意義上說，涅槃師的判教雖然被後人超越，但是其重大的

價值意義，以及重要的歷史功績，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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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 1] 南北朝時的判教學說有多家，除涅槃師系統的判教之外，尚有早期般若學系統的批判和總結（當時尚不

能稱之為「判教」），以及地論師系統的判教，早期楞伽師的判教等。茲請分別參見王仲堯著：《僧叡、

僧肇、周顒合論：兩晉南北朝般若學建設中的自我批判與總結》（《戒幢佛學學報》，蘇州，二○○○

年創刊號）；〈早期禪宗（楞伽師）判教及價值意義〉（《禪》，石家莊，二○○○年第四期）；〈論

南北朝地論師的判教思想〉（《佛學研究》，北京，一九九九年年刊）等。 

[註 2] 各經首次譯出時間如下：《涅槃經》四二一年，《勝鬘經》四三六年，《金光明經》四一二－四二七年，

《大集經》約與《涅槃》、《金光明》同時，《央掘摩羅經》約與《勝鬘》同時，《楞伽經》四四三年，

此外，《華嚴經》四二一年，《大雲經》四四三年前。 

[註 3] 《高僧傳‧慧觀傳》。 

[註 4] 見《高僧傳》卷三〈寶雲傳〉、卷三〈僧伽跋摩傳〉、卷七〈道猷傳〉，《出三藏記集》卷十四〈曇無

讖傳〉等。 

[註 5] 常盤大定，《佛性の研究》中篇〈支那に於ける佛性問題〉，第一章：「珍海撰「三論玄疏文義要」第

六の中に富貴同詮の「群家諍論」を引證しこいふ」，書中說，因為慧觀等人與道生在「漸悟」還是「頓

悟」的問題上見解不同（慧觀等人持「漸悟」成佛義，道生則不但持「頓悟」成佛義，而且還提出了闡

提成佛義），在道生提出闡提成佛義後，「慧觀法師等，宋の文帝奏聞しこ，生を擯出せりと」。見常

盤大定《佛性の研究》修正版（明治書院，昭和十九年二月版），第一八○頁。 

[註 6]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下冊（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第四八○頁。 

[註 7] 主要據吉藏《三論玄義》卷上，智顗《法華玄義》卷十。 

[註 8] 僧叡及僧肇對當時佛教思想的發展的批判和總結，作者有另文論述。 

[註 9] 如在中國思想史上，《莊子‧天下篇》是首次對各種現實中存在的學說思想進行全面批判總結，並以「道

通為一」（《莊子‧逍遙遊》）原則予以會通的文獻。〈天下篇〉概括周秦之際百家爭鳴局面，歸納為

八家，一是講「陰陽數度」之學的陰陽家，二是講「詩書禮樂」之學的儒家，三是墨翟、禽滑釐代表的

墨家，四是宋鈃、尹文代表的道家，五是彭蒙、田駢、慎到的道家，六是關尹、老聃的道家，七是莊周

的道家，八是惠施代表的名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對四、五、六、七四家道家學派，是按由淺入深，

由具體而抽象，境界由低到高，最後以自己莊周一派學說為圓滿的方式排列，是將每一思想階段看成真

理的邏輯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環節。 

[註 10] 唐代華嚴宗創始人法藏認為，漸、頓二說，是曇無讖提出，見《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一。慧苑認為，

「秦曇牟（無）讖立半、滿二教」，見《續華嚴紀略疏利定說》卷一。 

[註 11] 《高僧傳‧道猷傳》。 

[註 12] 《高僧傳‧法瑗傳》。 

[註 13] 王仲堯博士論文：《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四川成都：巴蜀書社出版社，二○○○年八月版），對

此問題有專門研究，可以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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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4] 據竺道生《妙法蓮華經疏》卷一。 

[註 15] 四輪有各種不同說法，如密教曼荼羅四輪為：1.金輪，黃色，是方形的地輪曼荼羅；2.水輪，白色，為

圓形水輪曼荼羅；3.火輪，赤色，三角形火輪曼荼羅；4.風輪，黑色，半月形風輪曼荼羅；又如四方佛

所持四輪：1.金剛輪，是東方阿閦佛法輪；2.寶輪，南方寶生佛法輪；3.法輪，西方阿彌陀佛法輪；4.

羯磨輪，北方不空成就佛法輪。又如轉輪法王所持四輪：1.金輪；2.銀輪；3.銅輪；4.鐵輪。又可參考吳

汝均編《佛教大辭典》（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一九九四年北京版）第一八四頁中的有關說法。 

[註 16] 1.此圖主要據劉虬〈無量義經序〉（僧佑《出三藏記集》卷九）、淨影慧遠《大乘義章》卷一製作。 

2.劉虬的判教只詮釋了「漸教」，未具體說明「頓教」，但是從其判教結構中可以清楚看出，他的「頓

教」即指《華嚴經》，同慧觀判教。 

[註 17] 這一點是否劉虬最先創造則不能確定，也許劉氏之前，已經有這種說法，因無文獻依據，無法肯定。但

是我認為這一點無關緊要。 

[註 18] 赫斯：憤激，忿怒。《詩經‧大雅‧皇矣》：「王赫斯怒。」 

[註 19] 《廣弘明集》卷三。 

[註 20] 又名《均善論》，《宋書》卷九下〈蠻夷傳〉中保存了此文一部分，其餘已佚。 

[註 21] 《高僧傳》卷七〈道淵傳〉。 

[註 22] 湯用彤，《魏晉南北朝佛教史》下冊，第五八五頁。 

[註 23] 《法華玄義》卷十。 

[註 24] 《法華玄義》卷一、卷十。 

[註 25] 類似的說法在吉藏的一些主要著作如《三論玄義》、《淨名玄論》等中經常被提到。 

[註 26] 1. 主要據法藏《華嚴教義章》、《華嚴經探玄記》及《華嚴金獅子章》、《華嚴遊心法界記》、《大乘 

起信論義記》。 

2. 「十宗」中原缺與「相始教」對應者，按文意應為「法相唯識宗」。（《大乘起信論義記》卷一別四

宗，以「法相唯識宗」對應「相始教」）。 

[註 27] 1. 主要據宗密《華嚴原人論》、《禪源諸詮集都序》等。 

2. 禪師判教，最早出智顗《法華玄義》卷十，對南北朝判教「南三北七」十家的概括，十家中，禪師的

判教有二家，比較重要的是以「一分有相」與「無相大乘」為基本判教，其中「無相大乘」是指楞伽

師。見王仲堯：〈早期禪宗（楞伽師）判教及價值意義〉（《禪》，石家莊，二○○○年第四期）。 

[註 28] 參見王仲堯，《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成都：巴蜀書社出版社，二○○○年出版）第六章，對此問

題有專門的探討。 

[註 29] 同 [註 23] 。 

[註 30] 圖六－A至圖六－D，四表主要據智顗《法華玄義》卷九、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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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1] 智顗在《法華玄義》、《維摩玄疏》等著作中指出：「南北地通用三種教相，一頓、二漸、三不定」，

這裏的「不定」就是「偏方不定教」，他說：「別有一經，非頓漸攝，而明佛性常住，《勝鬘》、《光

明》等是也，此名偏方不定教。此之三意，通途共用也。」（見《法華玄義》卷十上，並可參見《金光

明玄義》卷下）。吉藏在《法華玄論》中認為，「不定教」是在慧觀判教說之後出現的概念（見《法華

玄論》卷三），吉藏說，當時還有人立「頓、漸、無方不定」三教：「無方之教，出前二種，即《勝鬘》

尊經是也。故此經過《大品》、《法華》，與《涅槃》齊極；雖以一乘為體，而顯言常住，故得與《涅

槃》理同；雖說一體三歸，而以一乘為極，故包《法華》之說；既義通兩教，故屬無方。又是別應於機，

非雙林之說，故異《涅槃》。立三教者云：《楞伽》、《法鼓》及此經，並屬無方之教。」（「此經」，

指《勝鬘經》；見《勝鬘經寶窟》卷上。）吉藏之意是謂「無方不定教」在於「別應於機」。因此實際

上就是「偏方不定教」。慧均在《大乘四論玄義》中釋「偏方不定教」中的「偏方」之意說：「舊相傳

云：偏方教正意，處所偏，從眾偏等為宗也。」（見《大乘四論玄義》卷九）意思也是說，「偏方」即

「特別」、「偏重」之謂。 

       綜合以上 智顗、吉藏（《法華玄論》、《三論玄義》、《彌勒經遊意》、《勝鬘經寶窟》、《大品經

遊意》），及基本同時期的慧均（《大乘四論玄義》）的各種說法，被判為「偏方不定教」的，主要是

《勝鬘經》、《金光明經》、《大集經》、《央掘摩羅經》、《楞伽經》等。這些經典都是在《涅槃經》

同時或稍後譯出流傳的，共同特徵是都是討論佛性如來藏問題的佛教經典。 

但是，智顗指出，南北朝各家判教，之所以判這些經典為「偏方不定教」，乃是認為它們「謂非次第，

別為一緣」（非依次第循序漸進地宣傳佛教宗旨，而是另有特別開導作用，也即「別應於機」之意），

如智顗說：「次難偏方不定教，謂非次第，別為一緣，如《金光》、《勝鬘》、《楞伽》、《央掘》之

流。」（見《法華玄義》卷十上） 

綜合以上思想和說法，「偏方不定教」就是指「別應於機」之意。 

[註 32] 見智顗《法華玄義》卷十上。 

[註 33] 見《涅槃經》，卷三十二。 

[註 34] 參見王仲堯，〈智顗的「不定教」概念與天台宗思想結構〉（台北：《宗教哲學季刊》，第五卷第四期，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出版）。 

[註 35] 同 [註 34] 。此文較全面地探討了智者大師對南北朝的「偏方不定教」的批判，以及智顗提出的新的「不

定教」概念的方法論意義。 

[註 36] 同 [註 32] 。 

[註 37] 同 [註 32] 。 

[註 38] 同 [註 32] 。 

[註 39] 參見本文圖四：「法藏（華嚴宗）判教結構圖：五教十宗 」；圖五：「宗密判教結構圖：教三種會禪

三宗」。 


